
广州市会展业改革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 

《广州市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操作指引》（第三版）的通知 

 

 

各会展单位 

  为全面落实“双统筹”各项工作任务，强化广州各类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工作，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安全，根据国家和省市关于大型群众性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部署和相关要求及

指引，现将《广州市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操作指引》（第三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落实好展览活动疫情防控措施。 

 

广州市会展业改革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0日 

 

 

 

广州市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操作指引 

（第三版） 

 

       为全面落实“双统筹”各项工作任务，强化广州各类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工作，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保障人民群

众健康安全，根据国家和省市关于大型群众性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部署和相关

要求及指引，制定《广州市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操作指引》第三版。本操作指

引适用于疫情防控期间广州各类展会活动的举办单位、场馆单位及会展服务单位。 

一、总体要求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坚持预防为主、分类指导、快速响应、落实责任的防控原则，结合展会

活动的实际情况，落实展会举办单位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建立“活动主（承）办方+场馆

方+搭建等服务单位+展商和观众”的疫情防控联防联控机制。在展会活动举办地公安、卫健、

市场监管、防疫等部门的指导下，加强对参展人员的信息收集和健康管理，做好展会举办和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二、总体原则 

（一）身份必录。 



 严格执行实名制。从布展阶段开始，到开展、撤展全过程，所有进馆参与展览活动的

人员都必须登记录入身份信息，建立全员信息建档。对所有进入展馆参与展会服务工作的人

员，包括展馆工作人员、举办单位工作人员、施工搭建人员、物流运输人员、志愿者等，相

关单位都应提前收集并核查其健康信息、进行健康排查，建立信息档案，进行实名登记后办

理相关证件。 

（二）信息必验。 

对所有进入展馆参与展会活动人员，都应严格查验身份、健康码，必要时同时查验防疫

行程卡，从源头上确保展览环境的安全。 

不接受以下人员进馆参与展会活动或展会服务工作： 

①健康码非绿码人员； 

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者； 

③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或已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尚在随访或医学

观察期内的人员； 

④入境后处于 14 天集中医学观察期和 7天居家健康监测期内的人员； 

⑤14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或所在行政区（县、县级市）旅居史的人员（视情可升

级为所在地级市、所在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的区）等。 

14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的其他人员，非必要不进馆，确需进馆的，

进馆须提供 48 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来自国内其他有 1 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

染者所在城市的人员，可视情采取相应限制进馆、提供核酸检测结果等措施。境外人员入境

参加展会活动，须满足我国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隔离及检测要求。 

部分重要展会须升级疫情防控要求和措施的，按其升级后的要求和措施落实。 

本市疫情防控指挥机构根据疫情形势另有规定和要求的，按其规定和要求执行。 

（三）体温必测。 

所有进馆人员都要在入口处接受体温测量，体温正常者方可进馆。在馆内逗留期间，还

需接受随机测温抽查或相关特定场所测温检查。 

（四）口罩必戴。 

所有进馆人员都应严格按规定要求，规范佩戴好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并保持在馆内全

程佩戴口罩不要脱下。个别人员未佩戴口罩或临时应急需要更换口罩的，由展会主（承）办

方现场提供口罩。展会主（承）办单位现场工作人员应及时提醒、劝导参展参会人员规范佩

戴口罩，对不听劝阻的人员，可要求其离场。 



（五）消毒必做。 

展前应对场馆进行全面检查和清洁洗消，及时清运垃圾，确保无卫生死角。布展和开展

期间，对场馆内公共卫生间、过道和走廊、电梯、扶梯、就餐区等公共区域，安排专人负责，

严格执行每天至少 1次消毒，其中卫生间门把手、扶梯、电梯按钮等高频接触物品应安排专

人随时消毒，并做好台账记录；展位和展品由参展商及时消毒。所有现场工作人员要自觉做

好自身防护和相应的消毒措施。   

（六）突发必处。 

场馆现场设置医疗服务点和临时隔离观察点，储备必要的药物和防护物资，并设立急救

车通道和停车点。场馆和主（承）办单位均须指定专人负责处理现场发热、咳嗽或其他呼吸

道症状人员，出现病例及时配合做好转运、消毒、隔离等工作。 

三、工作人员管理 

展会活动的主（承）办方、场馆方、服务商，均应严格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在展会前认

真排查工作人员是否在 14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掌握工作人员健康状况、核酸

检测情况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加快工作人员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进度，做到“应接尽接”。展会一线工作特别是与展会人群高频接触的岗位，原

则上要安排已完成全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人员上岗。加强工作人员培训，教育工作人员在

展会现场工作及处置疫情时须切实做好个人防护。负责展会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的工作人

员，必须熟悉相关工作规程。 

四、操作细则 

（一）主（承）办方。 

展会活动的主（承）办方负责承担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牵头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制

定本展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报市会展业改革会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审议

后组织实施；设置专业岗点，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和落实布展、展期和撤展等不同阶段的疫情

防控和卫生保障措施；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做好疫情的监管、防疫检查和后续处置工作；及时

落实疫情信息的汇总、报告和处置等工作。 

1.建立情防控工作机制。主（承）办方成立展会疫情防控工作组，制定本展会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指定专人负责统筹指挥和部署涵盖展前、展中和展后的疫情防控

工作。牵头组织场馆方、参展商、搭建商及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做好具体安排的对接工作，对

接内容包括健康申报、健康监测、人员进出管控、进馆流程、用餐安排、垃圾处理等展会举

办期间的具体环节。要求各参展企业明确一名现场疫情防控负责人，建立信息沟通渠道，确



保展会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及时传达、落实到位。 

2.做好疫情防控准备。提前采购足量的防护口罩、手套、隔离衣、消毒用品、洗手液、

测温枪等防疫物资，做好防疫物资的储备和发放工作。明确展会疫情防控各岗位人员和工作

职责，组织工作人员进行防疫知识培训和现场应急处理培训，包括体温检测、消毒剂使用、

公共场所清洁、实名验证、门禁管理、安全检查、秩序维护、巡视督查等内容，确保所有工

作人员清楚疫情防控要求，熟悉疫情防控操作规程和相关设施设备使用，掌握疑似人员的确

认、隔离、转送等应急处置技能。 

3.做好疫情防控宣传。主（承）办方应提前通过主流媒体、展会官网、微信公众号、参

展手册等途径，宣传公告展会开放的时间、地点、展览内容、观展方式、观展须知、疫情防

控注意事项等内容，倡导展商、观众在展前完成全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展会开展期间，主

（承）办方会同展馆方，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疫情防控注意事项，在场馆入口、走廊通道、

洗手间、餐饮区、展区、洽谈区等展馆内外明显位置张贴提示。提前向参展商发布《参展前

须知事项》，内容应包括： 

①参展前 14天每天要做好自我健康状况监测，无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和味觉减退、

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方可参展，建议有其他身体不适症状的人暂

时不要进馆。 

②参展前做好个人健康申报，并生成健康码。 

③参展时要主动向主（承）办方报告身体状况，并主动出示健康码或健康证明。 

④展会期间每天定时对各自展位、展品及宣传资料等进行消毒。 

4.做好人员健康管理。主（承）办方应在展前收集、审核所有参展商、搭建商、物流运

输服务商以及其他与展会活动相关的全部工作人员的健康申报材料，并对健康申报信息进行

归类记录备查。做好上述各类人员进场布展、开展、撤展及展会后期的健康管理和信息登记，

健康码非“绿码”或健康状况异常者一律不得参与展会的筹办工作。 

5.从源头上确保展会安全。主（承）办方应在展前开展排查工作，排查来自中高风险地

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和其他疫情发生地人员，按照本指引第二部分第（二）项“信息

必验”的相关要求分类处理。不允许进馆的人员，主（承）办单位可提前劝说对方不来穗，

或采取“封证”等限制进馆措施。在展会期间国内新增中高风险地区和疫情发生地的，应立

即排查已进场和预约进场的相关人员，并采取相应措施。 

6.合理规划展会布局。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合理规划展位布局、功能区设置，制定人员

行走路线。根据展会面积、安全距离等计算合理观展人数，通过分时段预约、错峰、宣传、



引导等方式，制定人员进场分流方案。严格落实所有进馆人员实名入场制度，通过线上预约、

证件管理等措施确保所有进馆人员均采取分类实名注册。合理控制活动现场特别是办证、报

到、进场等重点环节的人员密度，会议区域应拉宽座椅间距并控制会议规模，引导进馆人员

在馆内、馆外公共区域不扎堆，相互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7.严把展馆展会“入口关”。在展会入口处设置人脸识别系统、身份信息扫码设备、红

外测温系统、安检门等设备，确保安全检查、证件查验、身份核查、体温检测、健康码查验、

口罩佩戴、局部消毒等各项措施落实后方可进场，确保所有进馆人员的身份信息、健康信息

筛查到位。 

8.加强展会现场管理。加强现场巡查，实时监控现场人流聚集情况，遇客流密集、聚集

时，及时采取相应的远端疏导、短时限流等措施。做好流量预警，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对入场

人员进行管控，做好人员引导和秩序维护。随时提醒并劝导展区人员戴好口罩，并保持安全

交谈距离。 

9.做好环境消毒工作。每日至少在闭馆后组织对展览区域进行消毒。组织参展商做好本

展位展品的消毒工作。 

10.做好环境及物表核酸检测工作。在展会布展及举办期间，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展馆

环境及物表进行核酸检测不少于 2次。核酸检测采样部位应包括展厅人流量较大点位、卫生

间、主通道展位、服务柜台、门禁点、测温点、扶手电梯和垂直电梯、风柜房等。 

（二）场馆方。 

展会活动的场馆方应制定场馆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负责组

织展会主（承）办单位及相关服务商宣讲疫情防控要求和指引，负责做好场馆的设施设备、

空调通风、垃圾清运、环境消毒、餐饮安全等卫生保障工作。 

1.在展前组织展会主（承）办单位及相关服务商，宣讲《广州市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操作指引》和展馆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和措施，组织开展全流程演练和应急处置演

练 

2.建立展馆清洁、消毒工作台账，对走廊通道、卫生区域、公共平台、垃圾处理点、功

能用房等公共区域，以及客货梯、售卖设备、消防设备、电力设施等公共设施设备做好日常

消杀安排。对个别易污染区域采取高压喷洒、擦拭等多类方式并适当增加消毒频次，确保消

毒操作到位、效果达标。 

3.加强对中央空调等相关设备部件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等工作。强化场地通风措施，

使用通风设备，确保展馆保持持续通风和空气流通。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须参照《广东省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空调通风系统使用指引》执行。 

4.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做好场馆剩余餐饮的丢弃物处置及垃圾清运工作。设置专门的口

罩、手套回收专用箱（桶），防止他人接触。会同展会举办单位设置隔离观察区、发热病例

临时处置区等区域。 

5.落实展馆入口处的各项管理工作，联合主（承）办方做好体温检测、安全检查、健康

码查验、口罩佩戴等各项进场必须措施。配合主（承）办方的防控需求，优化设置人员和物

流进出通道，做好“人车分流”“人员分类”等管控措施，完善相应的分流标识系统 

6.做好场馆的现场巡查，实时监控现场人流聚集情况，配合主（承）办方的人员管控方

案，及时采取相应的限流、分流措施，协同做好现场人员引导和秩序维护。合理控制展馆声

音分贝数，方便人员在交流、观展时不脱口罩，互相对话能听清，并随时提醒并劝导展区人

员戴好口罩，并保持安全交谈距离。 

7.提前采购足量的防护口罩、手套、隔离衣、消毒用品、洗手液、测温枪等防疫物资，

做好对展馆工作人员的防疫物资储备和发放工作。组织工作人员进行防疫知识培训和现场应

急处理培训，确保所有工作人员清楚疫情防控要求，熟悉疫情防控操作规程和相关设施设备

使用，掌握疑似人员的确认、隔离、转送等应急处置技能 

8.对进驻场馆内的餐饮服务商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和培训，确保餐饮场所设置符合规定要

求，确保食品原料可追溯，确保从业人员健康和个人卫生符合要求，确保提供的食品安全卫

生，严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发生。要求餐饮服务商在用餐高峰期间对消费者采取限流

分流措施，禁止提供生食类食品或散装熟食。 

（三）参展商、搭建商。 

展会活动的参展商、搭建商共同承担疫情防控联防联控职责。 

1.分别与主（承）办方签定安全和疫情防控责任书，各自明确专人落实防控责任。 

2.收集审核展位参展人员（含工作人员、施工搭建人员，下同）的健康信息，并按要求

向主办方如实申报，确保本展位参展人员知悉展会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3.做好展位的日常消杀和人员防护工作，做好展品防护，配合场馆方做好展位周边公共

区域的日常消杀工作。 

4.建立参展人员每日健康登记、展位及展品每日消毒登记、展位进出人员动态记录等多

个工作台账，加强日常管理。 

5.撤展后要对参展人员健康状况跟踪 14 天。若参展人员出现新冠肺炎病例（含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或成为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应及时告知主（承）办



方，以便主（承）办方尽快配合疾控中心早期排查相关接触人员。 

五、冷链食品管理 

1.供应展会的进口冷链食品，需有合法来源及票证齐全，其中进口冷冻食品需经我市集

中监管仓每件必检、件件消毒，持有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

测阴性报告、消毒证明、广州市进口冷冻食品集中监管仓出库证明和“随附追溯码”（简称

“五证一码”），进口冷藏食品需持有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消毒证明和“随附追溯码”（简称“四证一码”）。 

2.进口冷链食品在进馆后组织参展商有序取货，逐一拆解后，在不影响食品安全情况下，

对小包装实施全面消毒。 

3.参展单位应对进口冷链食品所在场所环境、运输车辆、工用具设备进行消毒，做好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 

六、信息备查 

（一）主（承）办方联合场馆方对所有进入展馆的参展商、物流运输商、搭建商或观展

人员等做好信息登记，包括身份信息、职业信息、联系电话以及住址、健康申报信息等，确

保所有进馆人员都登记在册。 

（二）采购商、观展人员等需按展会的观展方式凭身份证实名预约，并生成个人详细信

息，主（承）办方要确保对所有采购商、观展人员等做到可追踪可溯源。 

（三）所有进入展馆人员的信息，包括健康管理记录、预约记录、进场记录、参观展位

记录等资料，由主（承）办方至少保存两个月 

七、防疫物资配备 

（一）主（承）办方要确保所有参展商、搭建商准备充足的口罩、消毒液、酒精、一次

性手套等防疫物资，对采购商、观展人员中未配戴口罩人员免费提供口罩。 

（二）场馆方应确保准备充足的消毒药物和医疗应急用具，包括：喷雾器、量杯、喷壶、

抹布、带盖的桶、消毒紫外线灯、医疗床、含氯消毒剂（84 消毒液）、含醇快速消毒剂、

免洗洗手液等，并做好每一次的消毒记录。 

（三）场馆方、主（承）办方要为消毒操作人员准备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品，包括隔离工

作服、一次性帽子、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长筒乳胶手套、长筒胶靴、鞋套等。 

（四）参展商、搭建商要组织本单位/展位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按防疫要求准

备充足的防疫物资。 

 八、现场环境管理 



（一）展会举办期间，主（承）办方应会同场馆方，每日至少在闭馆后对展览区域进行

消杀，展厅各大门、会议室门保持常开状态保持通风，必要时要采用机械通风加强通风换气，

保证足量的新风输入，确保室内空气流通。展馆内严禁吸烟。 

（二）场馆方负责以下防疫消杀范围：走廊通道、卫生区域、公共平台、垃圾处理点、

功能用房等公共区域，以及电梯、售卖设备、消防设备、电力设施、中央空调区等。轿厢电

梯和扶手电梯的消杀工作须参照《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公共电梯（扶梯）清

洁消毒工作指引》执行。 

（三）场馆方对展馆大厅、走廊通道、楼梯、卫生间等地面、墙面进行喷雾消毒，可用

含有效氯 500mg/L的消毒剂（84消毒剂）进行喷雾，喷药量为喷洒至地面、墙面充分湿润，

消毒作用时间不少于 30分钟，每天至少一次，并根据人数增加消毒频次。 

（四）场馆方对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如电梯按钮、开关、扶手、门把手、水龙头、座

台面等），可用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剂（84 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清洁，消毒作用

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也可采用 75%酒精进行擦拭消毒。每天数次，并根据人数增加消毒频

次。 

（五）场馆方对卫生间内坐便器等卫生洁具可用含有效氯 500mg/L的消毒剂擦拭消毒，

作用 30分钟后，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待用。每天数次，并根据人数增加消毒频次。 

（六）场馆方要保持地下停车场的地面清洁。地下停车场送排风系统在开展前 2小时开

启，闭展后持续运行 2小时，确保地下停车场足够通风换气。每天闭馆后，地下停车场要进

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消毒消杀。 

九、进场通道管理 

（一）工作人员通道。 

场馆内要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通道，设置人员进馆必需的安检设备和专人检查，重点检

查：口罩、身份证件、健康码、体温筛查等。对施工人员，还要增加检查安全帽、安全带、

安全网等施工作业必备的安全用具。遇有发热、咳嗽等疑似症状人员，现场临时隔离，并上

报现场医疗点及当地社区防疫办。 

（二）物流货运通道。 

所有车辆须进一步完善入场登记手续，凭证驶入，对驾驶员进行现场健康码验证、测温

合格后放行。其他无关人员及车辆禁止随意进馆。 

十、进馆人员管理 

（一）保持安全距离。 



进馆通道和馆内参观通道要设置地贴标识，划定安全距离地标线，提示观众保持安全距

离。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疫情防控注意事项，或以广播循环进行语音提示不拥挤，不聚集。

现场工作人员要及时引导观众分散式参观，提醒观众戴好口罩。 

（二）全程做好防护。 

所有进馆人员在馆内需全程正确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进食或饮水，尽可能到指定

的餐饮专区。自觉保持人与人之间 1米间距，不扎堆，不聚集。 

（三）现场流量控制。 

利用进场的信息登记系统、监控设备、人员巡查等多种方式，随时监控场馆内人员扎堆

及流动情况，按照预先计算的最大人流量灵活控制进馆人数。当馆内人员数量达到预警峰值

时，暂停人员进馆，并通过提醒告示、广播呼吁等形式提醒和告知馆外等候人员待下批入场。 

十一、展位管理 

（一）各展位要配备充足的一次性手套、免洗洗手液、消毒剂等防疫物资物品，做好本

展位预防性消毒和日常消杀工作。 

（二）安排专人负责对本展位工作人员、观展人员佩戴口罩情况、人员聚集情况等进行

巡查，发现口罩脱摘和人员聚集时，及时进行提醒和引导。配合主办方、场馆方做好展位周

边区域的预防性消毒及日常消杀工作。 

（三）主（承）办方要做好对展位防控工作的巡查。安排专人对本展区的工作人员和观

展人员口罩佩戴情况，区域内人员聚集情况等进行巡查，发现不符合防控工作要求的，及时

提醒整改。 

（四）洽谈区域要保持通风、通气、宽敞，洽谈桌设置要保持安全距离，参展商与观展

人员交流时双方必须全程佩戴口罩，并保持安全交谈距离。 

（五）各展位应减少组织人群聚集性表演活动。如开展现场促销，应确保展位人群保持

在安全距离，且在现场拉好警戒线。 

十二、餐饮管理 

（一）场馆方、主（承）办方须对展会的餐饮服务商资质证明文件核查备份。服务商团

队须具备法定上岗从业资格，做好服务人员的卫生防护（体温检测、口罩、手套、餐帽等），

严格遵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餐饮服务工作。 

（二）工作人员应按场馆方、主（承）办方统一要求，在指定的餐饮机构订餐，分批分

时用餐，用餐人员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交谈。 

（三）餐饮服务商工作人员应服从场馆方、主（承）办方的现场管理，在指定通道运输、



指定区域领发餐食，设置专用进/取餐通道和用餐区。 

（四）未经场馆方、主（承）办方许可，且未办理相关进场手续的餐饮服务商，不得进

入场馆内经营。各出入通道禁止未经许可餐饮服务商的餐食进入场馆 

（五）开餐前和用餐结束后，餐饮服务商要对用餐区进行清场消毒作业。 

十三、垃圾管理 

（一）临时垃圾站管理。场馆方要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除常规消杀外，

场馆垃圾站采取分时段开放的半封闭式管理。展位搭建垃圾、施工建筑垃圾、带污染性的油

漆桶、胶渍桶等由搭建施工单位及时运离场馆。其他垃圾由场馆及时安排清理到临时堆放点，

集中运离展馆，并对现场进行防疫消杀 

（二）垃圾桶分类摆放。场馆方要在场馆内分别设置分类垃圾桶，增加“废弃口罩垃圾

桶”并作好标识，根据实际需求可适当增加摆放数量。洗手间门口、各出口通道增加“废弃

口罩垃圾桶”的摆放。保洁人员须及时关注垃圾桶使用情况，及时消毒、打包清理、更换洁

净垃圾袋、进行垃圾桶喷洒消毒后投入使用。加强对其他垃圾盛装容器的定时定点清洁。 

（三）防疫垃圾处理。场馆方要特别关注口罩、手套等防疫废弃物品回收，避免二次感

染。设置专门“废弃口罩垃圾桶”并标识清晰，将废弃口罩密闭打包，统一送至环卫部门负

责处置。 

（四）餐余垃圾。用餐后的餐余垃圾与餐盒分别丢入有标识区分的垃圾桶内，做好垃圾

分类管理。餐余垃圾及时消杀、打包清理、对垃圾桶进行消毒。加强就餐区卫生防疫管理，

就餐前、后，保洁员要做好餐区地面及桌椅卫生清洁并进行防疫消杀。 

（五）保洁人员在操作过程中须做好自身防护，戴好口罩、手套，工作任务完成后及时

进行个人清洁及消毒，防护用具如有污损须及时更换。要指定专人对责任区域的清扫和消毒

工作进行检查和记录。 

十四、疫情防控巡查管理 

（一）主（承）办方。组织工作人员实施秩序维护、巡视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督促

整改问题的落实到位，组织对展位进行安全检测并做好总结报告。组织实施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工作。 

（二）场馆方。协助主（承）办方组织秩序维护、安全管理、疫情防控巡视等工作；加

强现场设施设备安全巡查组织力度，在常规巡查要求基础上，提高联防联控的巡查有效性；

用广播、滚动电子屏、信息发布系统等多种渠道进行安全提醒及防疫相关知识宣传 

（三）参展商。安排专人对本展区内的工作人员和观展人员口罩佩戴情况、区域内人员



聚集情况进行巡查，发现不符合防控工作要求的，及时整改 

十五、应急处置 

（一）主（承）办方、场馆方、公安、市场监管、卫健、疾控中心、定点医院等要保持

沟通及联动，积极妥善处理相关突发事件，全力保障展会的顺利实施。 

（二）合理设置临时医疗观察点，医务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发现有发热、干咳、乏力、

嗅觉和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可疑人员时，快速移送至临时

医疗观察点，由专职医护人员检查处理。 

（三）开辟医疗服务应急通道，一旦发现须移送医院作进一步排查的可疑人员，立即按

疫情防控要求及时移送指定医院处理，并做好相关场所、物品等的消杀工作，并立即收集患

者的基本信息、行动轨迹、近期旅居史、近日身体健康情况等。 

 

 

信息来源：广州市会展业改革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